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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
表示概不會就此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ROFIT ASCENT LIMITED WONG’S KONG K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532）

PROFIT ASCENT LIMITED提出以協議安排之方式
建議私有化

WONG'S KONG K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及撤銷上市

法院會議及股東特別大會之結果

恢復買賣

Profit Ascent Limited之財務顧問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委員會之獨立財務顧問

星展亞洲融資有限公司

董事會謹此宣佈，計劃不獲法院會議批准。

在本公司要求下，股份自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暫停在聯交
所買賣，以待發出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九日星期四
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股份買賣。

緒言

謹此提述收購人及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四日及二零零六年八月九日刊發之聯合公
佈，以及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向全體股東及購股權持有人發出之計劃文
件（「計劃文件」），內容有關根據公司法第 99條透過協議安排將本公司私有化之建議。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計劃文件所界定具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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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會議及股東特別大會之結果

董事會謹此宣佈，法院會議及股東特別大會均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三舉行，
其結果如下：

(i) 法 院會議

根據收購守則第 2.10條及公司法第 99條之批准

法院會議已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三上午十時三十分於香港德輔道中 4-4A
號渣打銀行大廈 30樓貴賓廳舉行。

獨立股東 獨立股東
獨立股東 親身或委派 親身或委派

親身或委派 代表投票贊成 代表投票反對
代表之投票票數 計劃之票數 計劃之票數

所代表之股份數目 73,092,376 53,779,806 19,312,570
（附註 1） （附註 2及 3）

獨立股東數目 23 18 6

附註：

1. 該數目佔親身或委派代表出席法院會議並投票之獨立股東所持有之計劃股份數目約 73.58%。

2. 該數目佔親身或委派代表出席法院會議並投票之獨立股東所持有之計劃股份數目約 26.42%。

3. 該數目佔獨立股東所持有之計劃股份數目約 9.23%。

賦予獨立股東權利出席法院會議及投票之股份合共為 209,125,221股，其中於法院
會議上親身或委派代表投票所涉及之股份合共為 73,092,376股。 18名獨立股東（涉
及 53,779,806股股份）投票贊成計劃，佔已投票股份 73.58%及獨立股東所持股份約
25.72%。 6名獨立股東（涉及 19,312,570股股份）投票反對計劃，佔已投票股份 26.42%
及獨立股東所持股份約 9.23%。

因此，計劃並未獲親身或委派代表出席法院會議及投票之大多數（即所持股份佔
於法院會議上親身或委派代表投票之獨立股東所持有之股份面值不少於四分之三）
之獨立股東通過。

在法院會議上，有關計劃之表決乃以投票表決方式進行。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
登記分處標準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監票人，負責點票程序。

誠如計劃文件所披露，僅亦為獨立股東之計劃股東於法院會議上投票。因此，收
購人及與其一致行動人士根據收購守則並無於法院會議上投票。

(ii) 股 東特別大會

股東特別大會已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十分於香港德輔道中
4-4A號渣打銀行大廈 30樓貴賓廳舉行。

全體股東均合資格在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由於計劃並未獲親身或委派代表出席
法院會議及投票之大多數（即所持股份佔於法院會議上親身或委派代表投票之獨
立股東所持有之股份面值不少於四分之三）之獨立股東通過，股東特別大會主席
並無提呈有關實行計劃之特別決議案以進行投票，而提呈一項普通決議案無限期
延遲股東特別大會續會。

有關無限期延遲股東特別大會續會之普通決議案獲股東特別大會上之股東以舉手
投票方式通過。因此，股東特別大會續會獲無限期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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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標準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監票人，負責股
東特別大會之點票程序。

本公司之上市地位

由於計劃並未獲親身或委派代表出席法院會議及投票之大多數（即所持股份佔於法院
會議上親身或委派代表投票之獨立股東所持有之股份面值不少於四分之三）之獨立股
東通過，本公司之私有化建議將不會實行，股份在聯交所之上市地位予以及將予保
留。

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

由於計劃並無生效，股份建議及購股權建議將同告失效。就任何未獲行使之購股權而
言，持有人恢復行使該等購股權之權利，該等購股權在彼等有關之行使期內可根據購
股權計劃及／或有關購股權授予函件之條款予以行使。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於百慕達及香港之股東名冊原訂將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四至二零零
六年十一月二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以確定符合資格參與
計劃之計劃股東。由於本公司之私有化建議將不會進行，故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將不會於該其間暫停。

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

在本公司要求下，股份自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暫停在聯交所
買賣，以待發出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九日星期四上午
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股份買賣。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Profit Ascent Limited Wong’s Kong K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董事 公司秘書
王忠桐 林嘉美

香港，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忠桐先生、徐應春先生、何樹燦先生、鄺敏恆先
生及 Hamed Hassan EL-ABD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仲賢先生、何約翰先生、謝宏鍾
先生及  Gene Howard Weiner先生。

本公司各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與收購人有關者除外）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
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本公佈所載意見（與收購人有
關者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發表，且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
公佈所載任何聲明（與收購人有關者除外）產生誤導。

收購人之唯一董事王忠桐先生願就本公佈所載有關收購人之資料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
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所知，本公佈所載有關收購人之意見乃經審
慎周詳考慮後始行發表，且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有關
收購人之聲明產生誤導。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